
 

 

促進民間參與嘉義縣太保都計區暨高鐵特定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 BOT 計畫先期計畫書  6-1 

 式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NEW  STYLE ENGINEERING CONSULTANTS,INC.

NEW STYLE

式新
式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NEW  STYLE ENGINEERING CONSULTANTS,INC.

NEW STYLE

式新
NEW STYLE

式新

第六章 財務規劃 

6.1財務可行評估摘要 

在此將財務可行性評估結果中之基本假設與參設定、計畫成本與收益及民間參與

之可行性以摘要表的方式呈現，如下所述。 

6.1.1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 

表 6.1-1 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表 

基本假設參數 說明 
評估年期 1. 評估年期－本案規劃特許年期為 35年。 

2. 興建年期－污水處理廠依推估之污水量分三期興建，第一
期自 95年起二年內完成，第二期自 101年起二年內完成，
第三期自 110年起二年內完成。污水下水道管線系統及用
戶接管部分，依第一期污水廠興建而分二部分興建，第一

部份為 95-96年之污水下水道管線系統施工，第二部分為
巷道連接管及用戶接管之興建工程，於 97年開始施工。 

3. 營運年期－自第一期污水處理廠施工完成即開始營運，期
間為 33年。 

4. 基準年－訂於 95年。 
污水處理廠運轉天

數 
每年 365日 

通貨膨脹年增率 0 
折舊、攤提與重置 以直線法和其耐用年期計算各年之折舊與攤提。 

污水廠土木工程、集水系統（主幹管、次幹管、分支管）之

折舊年期，以距離特許營運年與原始設算之折舊年限（35
年）孰低者作為折舊攤提之年限，而機電之折舊年期為 15 
年。機電設備於耐用年期屆滿後 5年，以期初機電設備費之
60%，分 5年重置 

土地租金 以每年 1元計算 
貸款利率 以 5%估算 
營業稅 假設進銷項稅額可完全互抵，暫不估列。 
營利事業所得稅 以 25%稅率估算，同時考量前五年度虧損扣抵及促參法五年

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運期限屆滿資產

移轉方式 
無償 

股利政策、員工紅

利與董監酬勞 
股利政策：於彌補虧損並提列法定公積及董監員工紅利後，

於償債能力達 1.2時，全數發放 
員工紅利與董監酬勞：彌補虧損後之稅後盈餘 6%計算 

自有資金比率 不得低於 25% 
股東投資報酬率 10% 
融資期限 含借款期、寬限期及還款期合計以不超過 15 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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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假設參數 說明 
促參法之其他優惠 包括本業課稅優惠、融資優惠、設備投資抵減、技術投資抵

減、防治污染設備投資抵減、人才培訓等抵減稅捐優惠項

目，亦包括未能於公司財務報表中顯現之股東投資抵減優

惠，實質上對於民間機構及投資人均有實質之效益。 
履約保證金 履約保證金 5000萬元，並於污水處理廠興建完成開始營運

後，減少 50%，特許年期屆滿完成資產移轉程序後，減少 50%
履約保證金予民間機構，且銀行保證金保證費率設算為 1%。

折現率 7.75% 
政府發行公債或借

款利率 
5% 

水污染防治費 不計 
 

6.1.2計畫成本與收益 

一、計畫之成本項目 

表 6.1-2 計畫之成本項目表 

項目 說明 
一、建造成本  
污水處理廠建造

費 
由直接施工費與間接工程成本加總得總建造費用約為3.31億元。 

污水管線系統及

用戶接管工程建

造費 

由直接施工費與間接工程成本加總得總建造費用約為2.18億元。 

開辦費 假設公司設立登記前之支出包含設立登記費、顧問服務費、行政費用

等約8,000仟元。 
資金投入期間利

息 
本案所估算之資金投入期間利息 
1. 自95年至97年，合計為18,055仟元。 
2. 自101年至102年，合計為3,443仟元。 
3. 自110年至111年，合計為4,335仟元。 

二、營運成本  
污水處理廠 1. 97年~102年之污水處理廠容量為3,500CMD，固定操作維護費為

10,401仟元/年，變動操作維護費（全容量運轉）為3,684仟元/年。
2. 103年~111年之污水處理廠容量為7,000CMD，固定操作維護費為

13,474仟元，變動操作維護費（全容量運轉）為6,746仟元/年。 
3. 112年~129年之污水處理廠容量為11,000CMD，固定操作維護費為

17,079仟元，變動操作維護費（全容量運轉）為10,818仟元/年。
污水下水道管線

與用戶接管 
污水管線系統及用戶接管工程維護費： 
太保：1,343仟元、高鐵2,034：仟元 

三、利息費用 利息費用係按融資利率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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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之收益項目 

表 6.1-3 計畫之收益項目表 

項目 說明 
污水處理費收入 分為建設費及操作維護費兩部分： 

建設費攤提部分： 
建設費之計付依各分期結算點之建設成本現值換算建設費攤提，並以每

年定期定額方式支付。 
操作維護費部分： 
依民間機構於投資計畫書所提報之費率，乘以實際處理污水量。 
計算公式 
=﹝設計處理容量(噸)×建設成本(污水廠及管線)攤提費(元/噸)﹞＋﹝實
際污水流入量(噸)×(變動操作維護費(元/噸)+固定操作維護費(元/噸)+建
設成本(用戶接管)攤提費(元/噸))﹞ 
計算公式詳附錄四所示。 

價格調整機制 建設費攤提（CapExn）部分： 
CapExn = capexn × En/E0 
capexn：幣值基準年物價水準下所結算之第n年工程經費 
En：主計處公布第n年所屬年度之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年平均
E0：主計處公布幣值基準年度之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年平均 
用戶接管攤提部分： 
每年度一月起依據主計處公布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前一年平

均與幣值基準年之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年平均比值逐年調整

之。 
操作維護費攤提部分： 
每年度一月起依據主計處公布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前一年平均與幣值基

準年之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年平均比值逐年調整之。 
附屬事業收入 附屬事業收入不計入營收。 

6.1.3民間參與之可行性分析 

一、投資效益評估摘要 
以上述污水處理費收入之公式及相關成本收入假設分別以「計畫現金流量」與「權益資金

現金流量」進行財務可行性評估並摘要其主要數據，彙整如表 6.1-4所示： 

二、污水處理費率之合理區間 
依民間機構股東必要報酬率為 10%的前提下，假設污水處理費費率以第一期污水廠開始攤
提建設費之年度（民國 98 年）起算至特許期屆滿（民國 129 年）計算各分期污水處理費
費率的合理區間，算得污水處理費費率區間為：太保地區之污水污水處理費費率約介於

35.46～44.73元/ CMD之間，平均則約為 38.31元/ CMD，而高鐵地區之污水污水處理費費
率約介於 21.72～25.76元/ CMD之間，平均則約為 23.02/ CMD。若以兩地區合併計算，則
其總和費率約介於 28.32～42.89元/ CMD之間，平均則約為 32.54元/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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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4 投資效益評估摘要表 

項目 說明 
一、自償率 若自償率大於1，即代表該計畫具完全自償能力，亦即計畫所投入的建

設成本可完全由淨營運收入回收。 
二、計畫與股東投資

效益分析 
 

淨現值（NPV） 以權益資金成本為10%去折算權益現金流量所得之權益淨現值趨近於
0，顯示本案雖無超額利潤可圖但是可行。 

內部報酬率

（IRR） 
以計畫現金流量為基礎計算得到之內部報酬率為7.70% 
以權益現金流量為基礎計算得到之內部報酬率為10.00% 

三、融資可行性  
分年償債比率

（DSCR） 
均大於1.3，還本能力尚足。 

融資期限 可維持15年以內償還融資 

 

 

三、敏感性分析 
（一）投資效益敏感性分析 

以在政府支付污水處理費後，採興建成本、總營運成本、污水實施處理量

等為敏感性因子上下波動 20%之情境，進行敏感性分析，結果詳如表 6.1-5所示。 
 

表 6.1-5敏感性分析彙整表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建設成本                   

Project IRR 9.56% 9.04% 8.56% 8.11% 7.70% 7.31% 6.95% 6.62% 6.32%

Project IRR 變動比率 24.22% 17.41% 11.18% 5.37% 0.00% -5.01% -9.70% -14.08% -17.99%

Equity IRR 13.35% 12.40% 11.54% 10.80% 10.00% 9.44% 9.13% 8.73% 8.48%

Equity IRR 變動比率 33.48% 23.93% 15.33% 7.98% 0.00% -5.60% -8.79% -12.70% -15.25%

自償率 124.37% 117.22% 110.86% 105.15% 100.00% 95.33% 91.07% 87.18% 83.61%

自償率變動比率 24.37% 17.23% 10.86% 5.15% 0.00% -4.67% -8.92% -12.81% -16.39%

營運成本                   

Project IRR 8.50% 8.31% 8.11% 7.91% 7.70% 7.49% 7.28% 7.08% 6.89%

Project IRR 變動比率 10.45% 7.89% 5.32% 2.68% 0.00% -2.69% -5.39% -8.11% -10.54%

Equity IRR 11.43% 11.08% 10.73% 10.37% 10.00% 9.67% 9.34% 9.03% 8.75%

Equity IRR 變動比率 14.29% 10.75% 7.23% 3.62% 0.00% -3.35% -6.60% -9.78% -12.50%

自償率 108.34% 106.25% 104.17% 102.08% 100.00% 97.91% 95.83% 93.74% 91.65%

自償率變動比率 8.34% 6.26% 4.17% 2.09% 0.00% -2.09% -4.17% -6.26%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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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實際污水量                   

Project IRR 6.50% 6.80% 7.11% 7.41% 7.70% 7.98% 8.22% 8.43% 8.60%

Project IRR 變動比率 -15.64% -11.64% -7.70% -3.82% 0.00% 3.67% 6.81% 9.46% 11.72%

Equity IRR 8.24% 8.67% 9.11% 9.55% 10.00% 10.48% 10.91% 11.28% 11.61%

Equity IRR 變動比率 -17.69% -13.34% -8.96% -4.53% 0.00% 4.80% 9.07% 12.79% 16.05%

自償率 86.60% 89.95% 93.30% 96.65% 100.00% 103.25% 106.15% 108.69% 110.89%

自償率變動比率 -13.40% -10.05% -6.70% -3.35% 0.00% 3.26% 6.16% 8.69% 10.90%

 

6.2融資計畫 

6.2.1資金用途及需求 

本計畫之各項建設所需之資金去路及其籌集之資金來源項目及金額如表 6.2-1所
示。 

表 6.2-1資金來源去路表 
單位：仟元 

資金來源     資金去路     
項目 金額 百分比 項目 金額 百分比 

自有資金 190,000 31.75%污水處理廠 330,840 55.28%
借款 383,000 64.00%公共污水管線 123,845 20.69%
營運收入挹注 25,478 4.26%用戶接管 99,960 16.70%

      資本化利息 25,833 4.32%

      開辦費 8,000 1.34%

      周轉金 10,000 1.67%
合計 598,478 100.00%合計 598,478 100.00%
 

由上表可知，總資金需求（含利息資本化、開辦費周轉金等）約需 598,478仟元，
其資金來源包括自有資金 190,000 仟元（佔 31.75%），借款 383,000 仟元（約佔
64.00%），另外因污水處理廠採分期方式建置故於第一期污水處理廠完工後可由營
運收入挹注，此部分金額約 25,478仟元（佔 4.26%）。 

6.2.2資金來源 

民間之資金來源可分為自有資金及融資，自有資金之來源包括民間企業內部資

金、資本市場發行股票籌措而得之資金，融資來源包括銀行融資、行政院經建會中

長期資金、政府策略性優惠貸款等，以下將針對民間可運用的幾項主要籌資管道，

說明本建設案之資金來源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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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有資金來源 
本計畫規劃民間自有資金之最低要求為資金投入期間總建設成本的 30%以上，初步估計約
為 190,000 仟元，分析其籌措方式如下： 

（一）民間企業內部資金 
參與投資之民間企業可以其內部資金投資於本計畫，以增加業務機會並賺

取利潤，從本計畫之自有資金最低要求來看，以民間企業內部資金作為自有資

金之來源應無重大困難，惟考量民間企業於本計畫所承擔之風險，其所要求之

報酬率會高於舉債之資金來源。 
（二）資本市場發行新股 

自有資金之籌措，除了以民間企業之內部資金支應外，還可於特許公司成

立後，發行新股自資本市場募集資金。為協助參與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取得長

期資金，使特許公司可於興建期間或營運初期公開上市籌資，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參與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得公開發行新股，不受

公司法第二百七十條第一款之限制」，即不受連續兩年虧損不得公開發行新股

之限制。此外，根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

第六條之一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參與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

申請股票上櫃之補充規定」，參與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申請股票上市、上櫃，

須符合表 6.2-2之規定，而不受獲利能力、設立年限之上市（櫃）資格限制： 

表 6.2-2 參與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申請股票上市、上櫃應符合條件 

項目 上市 上櫃 
申請時之實收資本額下限 50億元 25億元 
預計工程計畫總投入成本下限 200億元 50億元 
申請時特許營運權尚有存續期間下限 20年 15年 
主要股東或經營者須具備履行特許合約所需之技術能力、財力及其他必要之能

力，並取得核准其特許權合約之機構所出具之證明 
股權分散須符合上市、上櫃規定 

 
根據以上規定，由於本計畫之預計工程投入成本僅約 5.55億元，未達申請

上櫃資格之下限，特許公司將無法單就本計畫申請上市、上櫃於資本市場募集

資金。 

二、融資來源 
以自有資本率不低於 25%計算，民間機構需融資 383,000仟元，茲分析其籌措方式如下： 

（一）行政院經建會中長期資金 
依據行政院「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要點」，總投資金額在新臺幣十

億元以上之公共建設及公營事業投資計畫、及總投資金額在新臺幣二億元

以上之民間投資計畫，均可提出申請。融資利率依中長期資金運用利率（9
3 年 11 月 12日為 1.89%），及承貸銀行加碼不超過 2 個百分點機動計息。
本計畫符合中長期資金之運用範圍，可於招標時即由主管機關先向經建會

申請額度，或民間企業取得特許權後，依其財務規劃，由政府協助申請。 
（二）銀行融資 

上述行政院經建會中長期資金之申請，仍需經過承貸銀行依其授信規範審

查之程序，由承貸銀行提供中長期融資額度並承擔授信風險，銀行會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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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之可行性與效益，衡量計畫隱含之風險，參酌金融機構淨值規模決定

其授信額度。由於本計畫屬於中大型之投資案，可委請金融機構籌組聯貸

銀行團提供融資，以取得所需之資金。 
（三）發行公司債 

根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民間機構經依法辦理股

票公開發行後，為支應公共建設所需之資金，得發行指定用途之公司債。」

而該公司債之發行得排除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二款

及第二百五十條第二款等有關公司債發行總額及發行資格之限制，但其發

行總額，應經證券主管機關徵詢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根據以上規

定，民間企業於興建期間發行公司債於法應屬可行。 
與銀行融資相較，發行公司債可直接自資本市場取得固定利率之長期資金

（一般來說發行期限不超過十年），惟須經銀行保證或經信用評等，其融

資成本可能仍高於銀行融資。 
除上述之融資管道外，民間企業尚可考慮政府所提供之各項策略性優惠貸

款、人壽保險業資金、輸出入銀行融資等資金來源。 

6.3財務相關事項之規劃 

6.3.1政府預算金額規劃 

由於污水下水道系統所需建設經費龐大，而民眾目前之負擔能力與意願有限，

因此根據內政部「促進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推動方案」，由政府補貼民間

機構之污水處理費，以提高民間參與投資的意願。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九十二年九月三十日處忠六字第○九二○○○五九九六號函，嘉

義縣在「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八條所規定之縣(市)政府之財力級次
自九十三年度起屬第三級，因此本案適用同法第九條關於集水區治理及污水下水道

工程計畫中央對地方最高補助比率 100%之規定，以及第 11 條調增補助比率規定。
以下各項費用即依此比例規劃中央補貼金額與縣府自行籌措預算金額。 

一、中央政府部分 
(一) 污水處理費 

就縣府所徵收之污水下水道使用費不足支付民間機構污水處理費(含興建、
操作維護等攤提費用)之差額由中央政府補助 98%污水處理費。 

(二) 既有管線遷移費 
因應下水道管網佈設所需遷移其他既有管線所需費用，金額大小需配合民

間投資人之管網佈設計畫而定，此部分規劃按未來實際需要，以管線施工

費用之 3%為上限，由中央政府編列 98%預算支應，2%由嘉義縣政府編列
預算補助，超出者由民間機構自行負責。 

(三) 取得公、私有土地下埋設管渠之通行權所須支付之償金 
此部分償金之金額需配合民間投資人之管網設計畫及既有巷道土地所有權

之調查結果而定，此部分規劃按未來實際需要由中央政府編列 98%預算支
應，2%由嘉義縣政府編列預算補助。 

(四) 申挖、路證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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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下水道管網佈設之開挖，明挖及工作井部分之作業皆須申請道路封閉開

挖，其相關規費由中央政府編列 98%預算支應，2%由嘉義縣政府編列預算補
助，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 1,000仟元。 

(五) 特許期間履約管理顧問費 
特許期間為落實對民間機構的監督，主辦機關所委託履約管理顧問機構之費

用，規劃由中央政府編列 100%預算支應。 

二、縣府部分 
(一)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 

預計自 98年起以每噸自來水加收 5元計算，每五年調漲 20%，以支付民間
機構之污水處理費，差額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另其若有短收等不足預計

縣府應付金額部分，應由縣府自行編列預算補足。 
(二) 違建之拆除與運移 

因應下水道管網佈設所需拆除違章建築與運移所需之費用，金額大小需配

合民間投資人之管網佈設計畫而定，此部分規劃縣府需按未來實際需要全

額編列預算支應。 
(三) 特許期間行政管理費 

特許期間為落實對民間機構的監督，主辦機關內部行政作業之費用，此部

分規劃縣府需按未來實際需要全額編列預算支應。 
以前述之估算結果，倘嘉義縣政府得於民國 98年開始徵收下水道使用費，以每

度自來水加徵 5元下水道使用費，且以每 5年調漲 20％之前提下，各系統可向民眾
收取之下水道使用費係自用戶接管完成後次年度開始收取，考量自來水污水轉換率

為 0.9 與管網入滲率為 15％時，分年應付之污水處理費及中央補助與下水道使用費
金額如表 6.3-2 所示，然各該金額皆未含 5%之營業稅。另依水污染防治法應繳納之
水污染防治費因開徵時點尚無法確定，故相關金額於現階段無法進行估算。 

 
 
 
 
 
 
 
 
 
 
 
 
 
 
 



 

 

促進民間參與嘉義縣太保都計區暨高鐵特定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 BOT 計畫先期計畫書  6-9 

 式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NEW  STYLE ENGINEERING CONSULTANTS,INC.

NEW STYLE

式新
式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NEW  STYLE ENGINEERING CONSULTANTS,INC.

NEW STYLE

式新
NEW STYLE

式新

表 6.3-1 政府預算額度編列估算方法表 
項目 估算方法 對象 說明 
1 污水處

理費 
依據財務試算所得之當年各項

費用率成上污水處理廠之設計

（或實際）處理量，如下所示：

(1)污水處理廠及管網建設費 
(2)用戶接管費及操作維護費 

中央 
縣府 

依「推動方案」與「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嘉義縣
財力次屬第三級，當縣府徵收之下

水道使用費不足支付污水污水處理

費，其差額由中央補助 98%。 
2 管線遷

移費 
依當期管網系統(含用戶接管)
工程費之 3%估算，於當期管網
系統工程時程內平均編列。 

中央 
縣府 

1.實際管遷費用超過管網工程費
3%之部分時，由民間機構負擔。

2.依「內政部營建署污水下水道建
設推動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結論

辦理。 
3 管網用

地償金 
以通過私有地管線長度投影面

積 1.5 倍乘以公告土地現值之
5%估算。估算時採嘉義縣太保
地區公告地價平均值約1,600元
/㎡，於管網建設期內平均編列。

中央 
縣府 

1.償金標準以「嘉義縣下水道工程
使用土地支付償金或補償費自治條

例修正草案」第四條辦理。 

4 申挖、

路證費 
明挖部分面積總計為 100m2，工

作井經估算約有 181個，面積約
為 634m2，總面積為 734m2，以

總面積之 2倍為加封部分，實挖
部分每坪方公尺以 650 元計
價，加封部分每平方公尺以 350
元計價，於管網建設期內平均編

列。  

中央 
縣府 

 

5 特許期

間履約

顧問費 

興建期以工程費（含水資中心，

管線及用戶接管）之 1.5%估
算，於各期程之興建期間平均編

列；營運期以每年 200 萬元編
列。 

中央 
縣府 

支應由中央及縣府組成之「工程督

導稽核及控管小組」之用，其中包

含履約管理機構之聘用費用及主辦

機關本身之內部行政作業費用。 

6 下水道

使用費 
估計縣府可於民國 98年徵收，
則以每噸污水五元計算，並以每

五年調漲 20%估算。 
 

縣府 若縣府如無法如期向民眾徵收或有

短收現象時，由縣府自行編列預算

補足。 

7 違建拆

除與運

移 

以當期管網系統工程費及用戶

接管工程費之 1.5%估算，於當
期用戶接管時程內平均編列。 

縣府 因違建拆除屬地方事務，依慣例由

地方自行編列預算。 

8 行政管

理費 
於特許期間以每年 50 萬元編
列。 

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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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2分年應付污水處理費、下水道使用費與中央補助金額（32年攤提） 
單位：仟元 

年度

自來水使

用量

縣府向民眾收

取之下水道使

用費費率

縣府向民眾收取下

水道使用費(縣府

負擔污水費部份)

縣府負擔

污水處理

費部分

中央政府

附擔污水

費部份

支付民間污

水處理費

95 0 0 0 0 0 0
96 0 0 0 0 0 0
97 2,344 0 0 368 18010 18,378
98 2,465 5 4,498 859 42088 47,445
99 2,607 5 4,757 869 42597 48,223

100 2,773 5 5,060 881 43170 49,111
101 2,966 5 5,412 894 43820 50,126
102 3,190 5 5,822 909 44556 51,287
103 3,450 6 7,556 1095 53673 62,324
104 3,747 6 8,207 1112 54500 63,819
105 4,084 6 8,944 1131 55417 65,492
106 4,458 6 9,763 1152 56425 67,340
107 4,867 6 10,660 1174 57513 69,347
108 5,305 7.2 13,943 1151 56391 71,485
109 5,762 7.2 15,143 1171 57399 73,714
110 6,229 7.2 16,370 1192 58422 75,984
111 6,693 7.2 17,590 1213 59440 78,243
112 7,143 7.2 18,771 1511 74015 94,297
113 7,569 8.64 23,870 1450 71061 96,381
114 7,963 8.64 25,113 1464 71744 98,321
115 8,321 8.64 26,242 1477 72373 100,092
116 8,640 8.64 27,247 1489 72950 101,686
117 8,921 8.64 28,133 1672 81906 111,710
118 9,165 10.37 34,690 1565 76704 112,959
119 9,375 10.37 35,485 1571 76996 114,052
120 9,555 10.37 36,168 1577 77264 115,009
121 9,710 10.37 36,752 1582 77512 115,846
122 9,843 10.37 37,255 1737 85115 124,107
123 9,956 12.44 45,205 1591 77961 124,757
124 10,055 12.44 45,653 1594 78089 125,336
125 10,140 12.44 46,041 1596 78219 125,856
126 10,215 12.44 46,383 1599 78347 126,329
127 10,282 12.44 46,685 1602 78478 126,764
128 10,342 14.93 56,357 1416 69394 127,167
129 10,396 14.93 56,655 1418 69472 12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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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前述中央及縣府負擔之項目及原則，其所需負擔之分年金額彙總如表 6.3-3
所述。 

表 6.3-3縣府及中央分年負擔項目及金額表 
單位：仟元 

年度 特許年 污水處理費

縣府向民眾

收取部份

行政管

理費

違建拆

除費

縣府負擔

中央支出

部份(2%)

地方政府

分年負擔

合計

污水處理

費中央負

擔部分

申挖路

證費

管線遷

移費

管網用

地償金

合計 履約管

理顧問

費

扣除地方負

擔後中央實

際負擔

95 1 0 500        819 44 1,363 0      500    1,678           3 2,181 1,314 3,451
96 2 0 500        819 44 1,363 0      500    1,678           3 2,181 1,314 3,451
97 3 0 500        819 401 1,720 18,378    1,679           3 20,060 1,315 20,973
98 4 4,498 500        819 893 6,710 42,947    1,679           3 44,629 1,315 45,051
99 5 4,757 500 869 6,126 43,466 43,466 2,000 44,597

100 6 5,060 500 881 6,441 44,051 44,051 2,000 45,170
101 7 5,412 500 894 6,806 44,714 44,714 2,678 46,498
102 8 5,822 500 909 7,231 45,465 45,465 2,678 47,234
103 9 7,556 500 1,095 9,151 54,768 54,768 2,000 55,673
104 10 8,207 500 1,112 9,819 55,612 55,612 2,000 56,500
105 11 8,944 500 1,131 10,575 56,548 56,548 2,000 57,417
106 12 9,763 500 1,152 11,415 57,577 57,577 2,000 58,425
107 13 10,660 500 1,174 12,334 58,687 58,687 2,000 59,513
108 14 13,943 500 1,151 15,594 57,542 57,542 2,000 58,391
109 15 15,143 500  1,171 16,814 58,571 58,571 2,000 59,400
110 16 16,370 500  1,192 18,062 59,614   59,614 2852 61,274
111 17 17,590 500  1,213 19,303 60,653   60,653 2852 62,292
112 18 18,771 500  1,511 20,782 75,526   75,526 2000 76,015
113 19 23,870 500  1,450 25,820 72,511   72,511 2000 73,061
114 20 25,113 500  1,464 27,077 73,208   73,208 2000 73,744
115 21 26,242 500  1,477 28,219 73,850   73,850 2000 74,373
116 22 27,247 500  1,489 29,236 74,439   74,439 2000 74,950
117 23 28,133 500  1,672 30,305 83,577   83,577 2000 83,905
118 24 34,690 500  1,565 36,755 78,269   78,269 2000 78,704
119 25 35,485 500  1,571 37,556 78,567   78,567 2000 78,996
120 26 36,168 500  1,577 38,245 78,841   78,841 2000 79,264
121 27 36,752 500  1,582 38,834 79,094   79,094 2000 79,512
122 28 37,255 500  1,737 39,492 86,852   86,852 2000 87,115
123 29 45,205 500  1,591 47,296 79,552   79,552 2000 79,961
124 30 45,653 500  1,594 47,747 79,683   79,683 2000 80,089
125 31 46,041 500  1,596 48,137 79,815   79,815 2000 80,219
126 32 46,383 500  1,599 48,482 79,946   79,946 2000 80,347
127 33 46,685 500  1,602 48,787 80,079   80,079 2000 80,477
128 34 56,357 500  1,416 58,273 70,810   70,810 2000 71,394
129 35 56,655 500  1,418 58,573 70,890   70,890 2000 71,472
合計 35 806,430 17,500 3,276 43,237 870,443 2,154,102 1,000 6,714 10 2,161,826 70,318 2,188,907

單位 : 仟元 縣府部分 中央負擔部分

 

6.3.2稅賦優惠 

符合促參法之重大公共建設範圍者，可享有稅捐優惠，本案污水下水道計畫屬

促參法第三條所列之污水處理廠及其設施，列入「重大公共建設」範圍，可享有「促

參法」所列之優惠。可享有之稅捐優惠包括地價稅與房屋稅減免、免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營所稅抵減、投資抵減優惠、免徵及分期繳納關稅，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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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水處理廠之用地之地價稅 
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七條之規定，得全免之。 

二、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根據促參法第三十六條規定：「民間機構得自所參與重大公共建設開始營

運後有課稅所得之年度起，最長以五年為限，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前項之民間機構，得自各重大公共建設開始營運後有課稅所得之年度起，

四年內自行選定延遲開始免稅之期間；其延遲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三年，延遲後

免稅期間之始日，應為一會計年度之首日。」 
上述免稅之適用範圍、核定機關、申請期限、程序、施行期限、抵減率及

其他相關事項，民間機構得參閱「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適用免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辦法」。 

三、營所稅抵減 
根據促參法第四十條規定：「營利事業原始認股或應募參與重大公共建設

之民間機構因創立或擴充而發行之記名股票，其持有股票時間達四年以上者，

得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款百分之二十限度內，抵減當年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當年度不足抵減時得在四年度內抵減之。 
前項之投資抵減，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不得超過該營利事業當年度所應

繳納營所稅額之百分之五十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 
上述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核定機關、申請期限、程序、施行期限、抵減

率及其他相關事項，民間機構得參閱「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營利事業股

東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四、投資抵減優惠 
根據促參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民間機構得在所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下列支

出金額百分之二十限度內，抵減當年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不足抵減

得在以後四年度抵減之： 
（一）投資於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 
（二）購置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 
（三）投資於研究發展、人才培訓之支出。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機構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 
各項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核定機關、申請期限、程序、施行期限、抵減

率及其他相關事項，民間機構得參閱「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適用投資抵

減辦法」。 

五、免徵及分期繳納關稅 
促參法第三十八條規定：「民間機構及其直接承包商進口供其興建重大公

共工程建設使用之營運機器、設備、施工用特殊運輸工具、訓練器材及其所需

之零組件，得依規定申請免徵進口關稅或者分期繳納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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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之詳細免徵及分期繳納關稅辦法，訂於「民間參與重大公共建設進口

貨物免徵及分期繳納關稅辦法」。民間機構得依其適用之免徵期及分期繳納關

稅辦法之規定，申請減免關稅或申請分期繳納關稅。 

6.3.3其他優惠與獎勵措施 

根據促參法規定，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政府可以提供的其他優惠與獎勵措

施如下： 

一、土地及租金優惠 
本評估所規劃之污水處理廠用地，位於嘉義縣太保市太頂珠段市鎮計畫區

內，土地面積約為 1.6公頃。 
依據「促參法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第 2 條規定：興

建期間按該土地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及其它費用計收租金，營運期間按國有出

租基地租金計收標準六折計收。且上述方式所計收之租金，於經主辦機關評估

財務計畫，確有造成公共建設自償能力不足情事者，得酌予減收之。 
依據「國有出租基地租金率調整方案」：國有出租基地，自民國八十二年

七月一日起，一律依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五計收租金。且為獎勵民間投資

興辦公共設施之國有出租基地，均依前述租金金額百分之六十計收租金。 
本案擬規劃民間機構視所需之土地援用上述規定，提出土地租金優惠之申

請。 

二、重大天然災害復舊貸款 
促參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民間機構在公共建設興建、營運期間，因天然

災變而受重大損害時，主辦機關應會商財政部協調金融機構或特種基金，提供

重大天然災害復舊貸款。」 

三、適用其他條例之獎勵優惠 
除促參法所規定之獎勵優惠條件外，其他條例如促產條例獎勵措施如有適

用，民間亦得在財務規劃中提出申請，但原則上同一項措施不得使用不同條例

之優惠。 


